
高雄市岡山區岡山段 519-10、519-98、519-99地號土地 

現場照片 

租賃標的物(紅色框線內範圍) 

本標的物不含原承租人原
有之停管設備；標的物四
周之阻隔設施，得標人應
負責維護管理。租期屆滿
或租約終止時應回復原狀
或經本公司同意之狀態。 

※本照片為概略示意，實際面積以現場點交為主 


